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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﹁
所
知
相
﹂

分

︱
頌 

教
授
二
頌
︱
第
一
頌
。 

菩
薩
於
定
位
，
觀
影
唯
是
心
。
︵
總
標
︶ 

於
修
四
尋
思
觀
時
︱
名
事
觀
待
。 

有
四
種
三
摩
地
︱
定
心
中
慧
。 

明
得
三
摩
地 

下
品
無
義
忍
︵
煖
位
︶ 

明
增
三
摩
地 

上
品
無
義
忍
︵
頂
位
︶ 

入
真
義
一
分
三
摩
地
︱
下
品
無
義
智
︵
忍
位
︶ 

無
間
三
摩
地 

上
品
無
義
智
︵
世
第
一
位
︶ 

皆
是
意
言
。 

義
相
︵
想
︶
既
滅
除
，
審
觀
唯
自
想
。 

能
取
心
︱
想
自
分
別 

所
取
境
︱
色
等
想
事 

教
授
二
頌
︱
第
二
頌 

由
無
義
忍
增
上
到
無
義
智
。 

如
是
住
內
心
，
知
所
取
非
有
︱
所
取
空 

遣
遍
計
所
執
。 

次
能
取
亦
無
，
後
觸
無
所
得
︱
能
取
漸
脫
︱
由
圓
成
實
遣
依
他
起
。 

P.S.1
總
科
判
11/4
。 

P.S.2
自
論
二
頌
︵
安
立
諦
︶
，
教
授
二
頌
︵
自
證
諦
︶
。 

P.S.3
不
依
安
立
諦
︵
名
言
︶
，
不
得
第
一
義
︵
自
證
︶
。 

P.S.4
說
故
事
。 

P.S.
正
加
行
︱
修
止
觀
的
重
點
，
全
在
於
一
念
回
心
︵
看
心
︶
︱
二
取
心 

 
 

不
是
累
積
知
識
， 

而
是
消
除
我
見 

 

﹁
實
智
觀
無
義
，
唯
有
分
別
三
﹂ 

。 

無
義 

 
 
  

 
 
  

 

。  

了
相
作
意 

勝
解
作
意 

二
種
名
言 

三
種
推
求 

四
種
尋
思 

二
取
︵
P.S.
︶ 


